
發文字號：法務部 92.05.21 法律字第 0920018740號函

發文日期：民國 92 年 05 月 21 日

要    旨：因觀察勒戒費用所發債權憑證之移送執行疑義乙案

主    旨：關於臺灣屏東看守所函詢因觀察勒戒費用所發債權憑證之移送執行疑義乙

          案，本部意見如說明二至四。請  查照參考。

說    明：一  復貴署九十二年四月二十九日檢所甲字第○九二九○○六三六八號函

              。

          二  按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所發生之受處分人拒繳之觀察、勒戒及強制戒

              治等費用，應由勒戒處所或戒治處所之機關逕行移送該管行政執行處

              強制執行，前經本部九十年七月六日法九十律字第○二一六一二號函

              釋在案 (諒達) 。至各地方法院檢察署已收受，尚未移送行政執行處

              強制執行之勒戒及強制戒治費用事件，及前已移送地方法院民事執行

              處執行無著經核發債權憑證之勒戒及強制戒治費用事件，各地方法院

              檢察署應儘速整理相關卷宗交由原移送之勒戒處所或戒治處所續行辦

              理執行事宜，復為本部九十年七月二十三日法九十律字第○○○四二

              五號函補充說明在案 (諒達) 。合先說明。

          三  次按關於執行時效，除行政執行法第七條規定外，行政執行法第四十

              二條第二項、第三項另規定：「本法修正施行前之行政執行事件，未

              經執行或尚未執行終結者，自本法修正條文施行之日起，依本法之規

              定執行之；其為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移送法院強制執行之事件，移送

              該管行執行處繼續執行之。前項關於第七條規定之執行期間，自本法

              修正施行日起算。」上開規定之適用，必須以行政執行法修正施行前

              ，該行政執行所欲實現之公法上請求權，依當時應適用或類推適用之

              法規，尚未罹於時效而消滅者為限，始自行政執行法修正施行日起算

              行政執行期間。如該等公法上請求權於行政執行法修正施行日前，已

              罹於時效而消滅，則無行政執行法第四十二條第三項規定適用之餘地

              。準此，倘債權憑證已罹於時效而消滅者，自不得再依行政執行法第

              七條及第四十二條第三項規定移送行政執行處執行。至於該憑證應如

              何處理乙節？按債權憑證既為法院所核發，縱已罹於時效而不得移送

              執行，惟機關並無權限註銷法院所核發之債權憑證；至於後續應如何

              處理，係屬會計、審計之問題，應由各該機關依相關規定辦理。

          四  另按行政執行法第十三條第一項第三款規定：「移送機關於移送行政

              執行處執行時應檢附下列文件：……三、義務人之財產目錄。但移送



              機關不知悉義務人之財產者，免予檢附。」同法施行細則第十九條規

              定：「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事件移送行政執行處執行前，除法令另有

              規定或以執行憑證移送執行者外，宜由原處分機關或該管行政機關儘

              量催繳。」第二十一條規定：「行政執行處依本法第十一條第一項規

              定，對於主管機關移送之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執行事件，就義務人財

              產為執行時，移送機關應指派熟諳業務法令之人員協助配合執行。」

              準此，移送機關既為債權人，於將事件移送行政執行處執行前，應依

              上開規定查詢義務人財產並儘量催繳，於執行時亦應配合執行，而非

              一律逕行移送行政執行處即行了事。至應多久期間查詢財產一次？當

              由各該移送機關本於確保公法債權依職權決定之。又因強制執行所支

              出之必要費用，由義務人負擔之，行政執行法第二十五條但書定有明

              文；故移送機關因移送執行所先行墊付之郵資，得於將來執行所得中

              扣除之。


